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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民防办〔2021〕10 号

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普陀区应急管理局

印发《关于推进本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、镇：

《关于推进本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实施方案》经区民

防办、区应急管理局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

抓好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普陀区应急管理局

2021 年 12 月 1 日

文件
普陀区民防办公室
普陀区应急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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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本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

实施方案

应急避难场所是城市在地震、台风等灾害事故发生后，

用于接纳受灾居民临时或较长时间避难或生活，并可供政府

组织开展救灾工作的场所，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，是增强

城市韧性、提升城市抗风险能力的必要举措。为适应新一轮

城市规划建设要求，现就进一步推进本区应急避难场所建

设，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坚持融合式建设、标准化嵌入、功能性叠加、多灾种防

护的原则，在建设方式上融入相关场地场所建设改造项目，

在建设内容上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规划资源，在建设标准上

全面对接相关场地场馆建设规范要求，在功能设置上不影响

源主体功能发挥，在防护对象上兼顾多灾种防护需要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按照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）》《上海市

人民防空建设专业规划（2021-2035》和《应急避难场所设

计规范》（DB31MFZ003-2021）有关建设要求，到 2035 年全

区建成应急避难场所总面积达到 200 万平方米，满足本市常

住人口人均避难面积 1.5 平方米的需求，本市应急避难场所

建设类型分为等级应急避难场所（包括 6 个等级）和社区应

急避难场所 2 类，其中等级避难场所建设面积应不少于总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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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30%。

（一）到 2025 年全区建成等级应急避难场所避难面积

达到 43.88 万平方米，设置社区应急避难场所避难面积

102.38 万平方米，即全区人均避难面积达到 1.2 平方米。

（二）到 2035 年全区应急避难场所基本满足本区常住

人口以及避难需求，总计建成等级应急避难场所避难面积达

到 64.07 万平方米，设置社区应急避难场所避难面积达到

136.50 万平方米，全区人均避难面积达到 1.5 平方米。

三、建设方式

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应结合利用城市已建或规划新建的

大中小学校、公园绿地、大型公共场馆和公共空间等场地场

所进行，根据相关场地场馆设施条件和规模，采取直接设置、

配建设置、融入新建等方式建设。

（一）直接设置。对满足应急避难场所设置条件的场地

场所，按照权属关系，由区政府或市政府相关部门（单位），

组织评估和方案设计，直接设置为对应类型（等级）应急避

难场所。

（二）配建设置。对基本符合条件、需增加相应应急设

置的场地场所，按权属关系，分别由区政府或市政府相关部

门（单位）组织评估和方案设计，配套建设相应的应急设施，

设置为对应类型（等级）应急避难场所。

（三）融入新建。对符合设置条件的新建（含改扩建）

项目，按权属关系，由区政府或市政府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将

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融入新建（含改扩建）项目，按照规划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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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纳入主体建设内容，同步建设。

四、实施要求

应急避难场所建设，应严格执行选址、功能区划定和设

置配置规范标准。在资源利用上，应落实能改尽改、应建尽

建要求。类型划定时，优先考虑建设等级应急避难场所，后

考虑建设社区避难应急避难场所。

（一）科学规划，合理布局。按照规划要求，分析资源

现状和城市规划建设情况，梳理各街道、镇和域内单位人员

应急避难需求，兼顾人口分布，地理环境特点，对接规划和

应急预案要求，科学规划布点，优化类型设置和类型等级分

配，确保布局合理，总量落实、点位落地。

（二）制定计划，统筹推进。本区按市下达的目标任务

编制五年实施方案，细化年度计划安排，确保推进进度，2025

年前完成总目标的 75%（详见附表），2035 年前全部完成建

设任务。

（三）分类实施、规范流程。对可直接设置的，由区里

统一组织，市相关部门配合，分阶段或集中推进实施；对需

配件设置的，由区政府、市政府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落实实施

主体，根据基础条件明确设置配置和设施建设建设内容，组

织推进落实；对融入新建（含改扩建）项目的，由项目实施

单位负责实施，市和区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项目审批时，将应

急避难场所建设内容纳入新建（改扩建）项目的审批条件和

基本建设管理流程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完成后，相应资料及

经纬度信息报区民防办及区应急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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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做好保障、落实经费。区政府增加投入，对成批

量集中直接设置的项目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设计、评估及设

备购置经费由区政府统一安排解决。对配件设置的项目，设

计、评估及配套设备设施经费，由实施主体落实保障。融入

新建（含改扩建）时，建设经费列入主体项目总投资，相关

非区属项目建设经费由原保障渠道解决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

形成的资产列入项目实施单位管理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按照条块结合、属地负责的原则，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

下，区民防、应急部门牵头，区发展改革、规划资源、建管、

房管、财政、教育、绿化市容、商务、体育等部门履行相应

职责，各街道、镇落实主体责任。

区民防办、区应急局：按照市规划要求，制定本区应急

避难场所建设规划，编制五年方案和分年度计划，统筹推进

区域内应急避难场所建设，协调指导相关部门分阶段分年度

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工作，加强督促和检查。

区发改委：负责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划与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平衡，审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时，

按照规划方案要求，兼顾项目实际，纳入结合建设应急避难

场所建设内容。

区规划资源局：在市规划资源局指导下完善落实区域规

划和控制详细规划，并将避难建设要求纳入规划和土地出让

条件。

区建管委、区房管局：在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的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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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把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内容纳入新建、改建和旧区改造等城

市更新项目的建设管理流程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按照相关管理体制，落实应急避难场所

建设所需经费，在市财政局指导下做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经

费保障。

区教育局：负责利用区属学校建设应急避难场所，在市

教委指导下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。

区绿化市容局：负责利用区属公园绿地建设应急避难场

所，在市绿化市容局指导下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。

区商务委：负责利用区属大型展览馆建设应急避难场

所，在市商务委指导下推进避难场所建设。

区体育局：负责利用区属体育馆场馆建设应急避难场

所，在市体育局指导下推进避难场所建设。

各街道、镇：按照区规划要求，制定本街道、镇社区应

急避难场所建设的五年方案和分年度计划，统筹推进区域内

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。

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日印发


